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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言 

  2017 年“天鴿”風災對澳門造成了嚴重的破壞和衝擊，雖然當

時政府各部門和社會各界全力應對，亦已盡了最大的努力，但從特別

行政區政府對整個運作過程的檢討結果看來，政府、社會和居民在應

對危機和災害方面確有不足之處，除了氣象預報和預警工作以及各類

防災減災基礎建設等存在缺失之外，民防行動統籌協調制度和相關工

作機制也有明顯的改善空間。 

  另外，鑒於現行規範民防工作的第 72/92/M號法令，沿用至今已

超過二十五年，考慮到當前世界上各類突發的、層出不窮的群體性事

件和公共衛生事件，以及可能發生的例如恐襲和重大安全事故等極端

複雜情況，都有可能帶來嚴重的人員傷亡，對社會經濟造成毀滅性的

後果，且防範工作越來越困難，特別行政區政府更應藉此全面檢視和

完善民防制度，使民防行動更具規範、更有效率，致力減少傷亡損失，

達到更好的預防和應對效果。 

  為此，特別行政區政府參考了國家減災委員會專家組的建議，自

2017年底開始，著手研究完善澳門特別行政區現行的民防法律制度，

並擬定透過制定新的法律《民防綱要法》以及兩個配套性行政法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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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民防領域決策、管理和執行的恆常權力架構、領導體制、運作機制

和相關的民間支援機制，專責民防事務的機構設置，以及就智慧警務

下民防資源的組織統籌等方面作出基礎性的規定和具體規範，將本澳

民防制度重新定位並且實現現代化，使澳門的民防體系能夠更好地統

籌、協調公共部門、私營機構和民間的行動，為防範災害、救急扶危、

確保社會安全穩定形成最大的社會合力。 

  民防制度的完善與否，繫及公共安全，與各位居民息息相關。為

此，我們誠意邀請各界人士在以下期間透過下列方式，就本諮詢文本

的內容提出意見或建議： 

1. 公開諮詢期：2018年 6月 28日至 8月 11日 

2. 遞交方式： 

（1） 信函方式：郵寄或直接送交澳門南灣大馬路 730至 804號中

華廣場 7樓 A至 C座警察總局。 

（2） 電子方式：透過澳門特別行政區入口網站

（ www.gov.mo ） 或 警 察 總 局 網 站 專 頁

（http://www.spu.gov.mo/ch/leibasespc）發表意

見或建議。  



5

 
 

 5 

（3） 二十四小時電話及傳真方式：致電 28267286（語音留言）

或傳真至 28330735提供意見和建議。                     

3. 書面意見或建議的封面要求：有關文件的封面或開首處，請註明

“關於制定《民防綱要法》的意見和建議”。 

4. 保密聲明：擬將意見或建議保密，請加以說明或選取諮詢文本附

件“制定《民防綱要法》的意見和建議欄”內的保密聲明。 

  本 諮 詢 文 本 可 在 警 察 總 局 網 站 專 頁

（http://www.spu.gov.mo/ch/leibasespc）下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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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制定《民防綱要法》 

  作為改革民防制度和架構的綱要性法律，著重調整了民防制度和

架構設立的目的，梳理現行制度、架構和機制所涵蓋的相關因素，確

立民防領域決策、管理和執行的恆常權力架構和運作機制，以及相關

的民間支援機制，確認且凸顯了政府、公私營實體和社會公眾在預防

和應對民防事故的過程中分別擔當著重要的角色，實現行政當局對民

防行動的強勢統籌，提升民防體系對災害事故的應變效率；並隨著智

慧警務的構建和推進，就組織民防資源進行了基礎性的規定。 

1.1. 制定目的 

  我們希望，透過制定《民防綱要法》，能夠實現以下三大目的： 

1.1.1. 回應社會發展形勢 

  《民防綱要法》將充分考慮和分析不同種類突發公共事件的特

點，使民防制度更能符合當今世界公共安全的發展趨勢，在應對突發

公共事件時更具韌性和靈活性。 

  另外，該法的制定與智慧警務的發展相配合，確保民防體系對組

織、制度、人力、物力以至數據資源的取得、利用和管理的合法性和

有效性，提升民防體系對突發公共事件的應對效率；同時因應區域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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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發展趨勢，加強澳門特別行政區民防制度與國家及鄰近省區相關制

度的協調性，以利在共同應對區域性民防事態時形成協同效應。 

1.1.2. 推動民防強勢統籌 

  《民防綱要法》將革新民防事務的管理體制和運作機制，完善本

澳民防權力體系和組成，明確民防行動的領導和指揮權責，有利於實

現民防行動的統一指揮，確保預警期間的預防和戒備工作有序開展，

確保事態持續期間的政令集中、資訊流通，最大可能地排除干擾或阻

礙災害事故應對的因素，提升社會對災害事故的應對意識、防範能力

和執行能力。 

1.1.3. 調動社會共同參與 

《民防綱要法》充分肯定社會各界在災後救援及善後方面的積極

性和貢獻，並藉相應的制度加以管理和保障，引導民間支援力量配合

整體民防行動的有序開展，促進政府、公私營實體和公眾在應對災害

事故的過程中形成最大程度的合力，達至最優社會效果。 

1.2. 主要內容 

1.2.1. 提升行動指揮級別  

  經參考國家減災委員會專家組的建議，建議改由保安司司長擔任



8

 
 

 8 

聯合行動指揮官，向行政長官負責，並由警察總局局長輔助；當保安

司司長不在或不能視事時，則由警察總局局長代任。另建議設立相應

的遞補代任制度。 

1.2.2. 增設統籌協調機構 

  經參考國家減災委員會專家組的建議，建議於保安範疇設立一個

獨立且恆常持續運作的、專門預防和應對自然災害和安全事故，並跟

進善後的專責部門。 

  當宣佈進入特定民防狀態時，該專責部門在執行行動方面受聯合

行動指揮官的指揮及領導，並向其提供決策支援。 

1.2.3. 統一事故分類分級 

  由於現行的民防法律（第 72/92/M號法令）規範的民防事件分類

分級準則不符合澳門的實際情況以及世界的安全發展趨勢，為確保行

動決策和工作措施的科學性和針對性，建議修法時將現行第 78/2009

號行政長官批示有關突發公共事件分類和狀態分級的規定納入當中： 

 將突發公共事件分為以下四類： 

a. 自然災害：例如水文、地質、氣象和生物等災害； 

b. 事故災難：例如交通運輸事故，作業安全事故，能源和資源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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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事故，環境和生態安全事故等，並新增核事故； 

c. 公共衛生事件：例如疫症、食品安全和職業危害等嚴重影響公

眾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事件； 

d. 社會安全事件：例如恐怖活動及恐怖襲擊事件、經濟安全事件

和涉外突發事件等。 

 修訂突發公共事件狀態的分級，由現時的三級改為五級： 

a. 一般； 

b. 預防； 

c. 緊急預防（現有）；  

d. 拯救（現有）； 

e. 災禍或災難（現有）。 

 釐清宣告突發公共事件狀態和啟動民防架構的機制，即當行政長

官宣佈進入緊急預防狀態或更高級別的狀態時，民防架構隨即啟

動，但不妨礙民防架構現時在特定情況下依法啟動的情形。而在

其他突發公共事件狀態下，則由專責民防協調的部門負責相關的

預防和應急工作，以及就事故處理協調參與部門的行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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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2.4. 強化資訊有效傳播 

  為確保突發公共事件狀態持續期間，當局的重要資訊得到有效傳

播，阻遏不實謠言在坊間流傳，建議：  

 強調大眾媒體在傳播當局重要民防資訊方面的社會責任； 

 增設與民防事件有關的虛假社會預警罪，制裁在宣告進入緊急預

防狀態後的造謠或散佈謠言行為，違法者將被處以最高三年徒刑。 

1.2.5. 明確各類義務責任 

  民防是跨部門、社會性的行動，不可能單靠某一政府部門完成，

亦離不開每位居民的積極配合，因此建議在民防制度中確立各參與方

（居民、法人、公務人員和公私營實體，以及承批實體）的義務，尤

其是服從法律和當局合法命令的義務、履行依法獲指派工作的義務

等，違反者須負上刑事或紀律責任： 

 對法人或個人而言，不遵守法律和民防當局合法命令或指示的行

為，若違令於一般或預防狀態下作出，按違令罪論處（最高一年

徒刑或一百二十日罰金）；若是在進入緊急預防或更高級別狀態後

作出，則按加重違令罪論處（最高兩年徒刑或二百四十日罰金）； 

 對不參與獲指派的協防工作的公務人員（包括視聽廣播承批實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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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負責人），按加重違令罪論處（最高兩年徒刑或二百四十日罰

金），並構成嚴重違紀行為； 

 對水、電及電訊等關鍵基礎設施的營運實體，其負責人如不服從

有權限實體發出的合法命令，其處罰與一般法人和個人違令或加

重違令情況相同。 

1.2.6. 引入新的例外措施 

  考慮到本澳地小人多、人員流動性大，為確保在突發公共事件狀

態持續下，能夠最大程度地保障居民和旅客的生命安全，建議引入以

下新的例外性措施： 

 要求電訊營運商優先無償傳播及發送民防資訊； 

 關閉指定的出入境口岸（由行政長官行使不可授予的專屬權限）； 

 宣告中止正在或即將於受影響區域進行的、獲當局許可或批給開

展的公眾娛樂、博彩或其他大型活動（由行政長官行使不可授予

的專屬權限）。 

1.2.7. 規範提供民防數據 

為配合特區政府建設智慧城市的施政目標，以及智慧警務的推

展，建議新增有關參與民防架構的實體提供民防用途數據的義務的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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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，以利民防當局利用智能管理實現高效的事故應急處理，違反者構

成加重違令罪。 

1.2.8. 設立志願協防制度 

  考慮到社會民間力量在參與民防工作的過程中具有重大作用，故

建議規範志願協防者的參與，使突發公共事件狀態持續期間的社會支

援工作得以規範、有序地開展，以配合當局同時開展的應對和善後工

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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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配套法規 

2.1. 規範《民防綱要法》具體實施的行政法規 

為有效執行並落實《民防綱要法》所確立的基本任務，我們擬透

過行政法規，細則性落實涉及民防領域的公民教育、各類民防行動計

劃編制、預警機制、派駐民防架構的代表資格、民防架構運作、動用

救災資源，以及管理、評估、培訓和組織志願人員協助民防事宜的規

定，以確保有關方面的可操作性。 

  其中有關預警機制方面，在不影響例如颱風信號等現行特定事故

預警制度的前提下，擬根據突發公共事件狀態分級，引入相對應的突

發公共事件風險的五級預警機制，以便當局和社會因應情況發展趨勢

適時採取應對措施，致力防止或減少災害事故的影響。 

  就志願協防人員的保障，建議透過強制性保險方式實現，並由行

政長官以批示具體訂定。 

2.2. 規範民防協調實體的組織法規 

特別行政區政府將根據第 13/2009 號法律《關於訂定內部規範的

法律制度》的賦權，透過制定獨立行政法規，規範民防協調實體（暫

名為“民防及應急協調局”）的職責、組織及運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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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定《民防綱要法》的意見和建議欄 

（共兩頁）  

基本資料 

姓名或機構名稱： 

保密聲明：如希望將意見或建議保密，請在方格內以號標示--------------- 

提交日期： 

 

意見及建議所針對的諮詢文本章節 意見及建議 

1.2. 主要內容 

1.2.1. 提升行動指揮級別  

1.2.2. 增設統籌協調機構  

1.2.3. 統一事故分類分級  

1.2.4. 強化資訊有效傳播  

1.2.5. 明確各類義務責任  

1.2.6. 引入新的例外措施  

1.2.7. 規範提供民防數據  

1.2.8. 設立志願協防制度  

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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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見及建議所針對的諮詢文本章節 意見及建議 

2. 配套法規 

2.1. 規範《民防綱要法》具體實施的行

政法規 

 

2.2. 規範民防協調實體的組織法規 

 

注意：提出意見或建議時，可於上表內填寫或另行以紙張書寫。如屬後者，敬請

在提出意見或建議時標明章節編號並順序排序，以便分析和整理。 



警 察 總 局

二零一八年

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

《 民 防 綱 要 法 》

諮詢文本

諮詢期：二零一八年六月十九日至八月二日




